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個人與雇主計費對照表
	所得稅代碼
	計費項目
	本國人
(境內居住滿183天外籍人士含外國人、華僑及大陸人士)
	外國人
(境內居住未滿183天外國人、華僑及大陸人士)

	
	
	個人
	雇主
	個人
	雇主

	50
	薪資所得
（兼職薪資）
	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*2.11%
	無論金額*2.11%
	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但不具健保投保資格者，免課
(需填寫免扣取補充保費聲明書)
	無論金額*2.11%

	
79A
	股票
	免課
	無論金額*2.11%
	免課
	無論金額*2.11%

	9A
	執行業務所得
	單次給付達20000元*2.11%
	免課
	單次給付達20000元但不具健保投保資格者，免課
(需填寫免扣取補充保費聲明書)
	免課

	9B
	稿費
(演講鐘點費、翻譯費、論文指導費、審查費、海報設計費)
	單次給付達20000元*2.11%
	免課
	單次給付達20000元但不具健保投保資格者，免課
(需填寫免扣取補充保費聲明書)
	免課

	91
	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
	免課
	免課
	免課
	免課


備註:
一、115年基本工資29500元；補充保費扣取門檻應依年度公告調整。
二、目前補充保費費率為2.11%，實際費率仍應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每年度最新公告為準。
三、兼職薪資所得係指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。
四、補充保費單次給付逾1,000萬元部分免扣。
五、是否免扣補充保費，應以是否具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認定。
六、本表係依《全民健康保險法》及《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》整理，實際適用仍應依最新法令及健保署公告辦理。
115年5月19日初製
